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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林业局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

中央转移支付资金 2022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的意见》（中发〔2018〕34 号）的决策部署，全面提高中央

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益，根据财政部《关于开展 2022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

（财监〔2023〕1号）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

预预〔2020〕10号）等文件精神，我省组织对 2022年度中央

财政安排的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专项资金进行了绩效评价。

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资金下达

根据《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2 年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

复资金预算的通知》（财资环〔2021〕110号）、《财政部关

于下达 2022 年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预算的通知》（财

资环〔2022〕34号）、《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2年林业草原生

态保护恢复资金(第一批国家公园补助）预算的通知》（财资

环〔2022〕52号）、《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2年林业草原生态

保护恢复资金预算的通知》（财资环〔2022〕133号）、《财



2

政部关于下达 2022年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预算的通知》

（财资环〔2022〕154号）文件，2022年中央财政下达我省林

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专项资金 62,986.00万元。

2.总体绩效目标

（1）落实天然林保护相关政策，保护天然林资源；对新

一轮退耕还林任务给予补助，保障新一轮退耕任务落实，选聘

脱贫地区脱贫人口为生态护林员。

（2）支持 21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能力建设，实施新

一轮退耕还林还草补助面积 0.71 万亩，加强生态护林员选聘

和管理，相关任务经检查验收达到合格标准，资金使用规范。

（3）全面保护天然林，加强天然林保护修护，全面停止

天然林商业性采伐补助到位，天然林资源森林蓄积量持续增长。

（4）南山公园完成创建期间的勘界和自然资源调查监测，

加快生态保护补偿与修复、提升园区野生动植物保护能力、加

强自然教育和生态体验、对保护设施设备进行维护等。

（二）省内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资金下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

资金管理办法》（财资环〔2021〕76 号）以及《财政部关于

提前下达 2022年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预算的通知》（财

资环〔2021〕110 号）等 5 个中央资金文件要求，2021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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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日《湖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1年中央林业草原生

态保护恢复资金（市县）的通知》（湘财预〔2021〕277号）

下达我省 2022年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 30,191.00万元，

2022 年 5 月 13 日《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2 年第二批中

央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非直达部分）的通知》（湘财

资环指〔2022〕25号）下达我省 2022年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

复资金 7,595.00万元，2022年 5月 13日《湖南省财政厅关于

下达 2022年第二批中央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和林业改革发

展资金（直达部分）的通知》（湘财资环指〔2022〕26 号）

下达我省 2022年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 15,563.00 万元，

2022年 7月 4日《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2年中央财政林

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第一批国家公园补助）的通知》（湘

财资环指〔2022〕31号）下达我省 2022年林业草原生态保护

恢复资金 2,934.00 万元，2022 年 12 月 30 日《湖南省财政厅

关于下达 2022年中央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第二批全

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补助）的通知》（湘财预〔2022〕365

号）下达我省 2022年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 3,262.00 万

元，2022年 12月 31日《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2年中央

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新一轮退耕还林延长期补助）的

通知》（湘财预〔2022〕360 号）下达我省 2022 年林业草原

生态保护恢复资金 3,300.00 万元，2022 年初提前纳入部门预



4

算的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 141.00 万元，上述共安排中

央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 62,986.00万元。专项资金覆盖

全省 14个市州以及相关省级单位，涉及全面天然林商业性停

伐补助资金、新一轮退耕还林补助资金、生态护林员补助资金、

新一轮退耕还林延长期补助资金、国家公园补助资金、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生态恢复建设费等类别。资金具体下达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文件名称 指标文号 文件日期 指标金额

天然林商
业性停伐
补助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1
年中央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
金（市县）的通知

湘财预〔2021〕
277号 2021.12.3 30,191.00

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
能力建设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2 年
第二批中央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
复资金（非直达部分）的通知

湘财资环指
〔2022〕25号 2022.5.13 7,595.00

生态护林
员补助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2 年
第二批中央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
复和林业改革发展资金（直达部

分）的通知

湘财资环指
〔2022〕26号 2022.5.13 15,563.00

国家公园

补助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2 年
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

资金（第一批国家公园补助）的
通知

湘财资环指

〔2022〕31号 2022.7.4 2,934.00

天然林商
业性停伐

补助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2 年
中央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

（第二批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
采伐补助）的通知》

湘财预〔2022〕
365号 2022.12.30 3,262.00

新一轮退
耕还林延

长期补助

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2 年
中央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
（新一轮退耕还林延长期补助）

的通知》

湘财预〔2022〕
360号 2022.12.31 3,300.00

年初部门预算安排资金
湘财预〔2022〕

0002号 141.00

合计 62,986.00

2.总体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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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落实天然林保护相关政策，保护天然林资源；对新

一轮退耕还林任务给予补助，保障新一轮退耕任务落实，选聘

脱贫地区脱贫人口为生态护林员。

（2）支持 21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能力建设，实施新

一轮退耕还林还草补助面积 0.71 万亩，加强生态护林员选聘

和管理，相关任务经检查验收达到合格标准，资金使用规范。

（3）全面保护天然林，加强天然林保护修护，全面停止

天然林商业性采伐补助到位，天然林资源森林蓄积量持续增长。

（4）南山公园完成创建期间的勘界和自然资源调查监测，

加快生态保护补偿与修复、提升园区野生动植物保护能力、加

强自然教育和生态体验、对保护设施设备进行维护等。

二、绩效情况分析

2023年 3月至 4月，根据《财政部关于开展 2022年度中

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财监

〔2023〕1号）文件要求，我省所有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专

项资金均纳入绩效自评价范围。在各资金使用单位自评的基础

上，我局抽取了部分项目（数量占比达到全省市州的 30%以

上，金额占比达到现场评价市州的 40%以上）进行了现场评

价。我省绩效目标整体完成情况如下：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中央财政共下达我省 2022 年



6

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 62,986.00 万元，我省财政厅已全

额下达至市县财政部门和省级部门（单位），资金下达率 100%；

截至 2023年 4月底，各级林业部门以及省级资金使用单位收

到各级财政部门下达的专项资金 60,299.00 万元，资金到位率

95.73%。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中央财政补助我省 2022 年林

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专项资金 62,986.00万元，资金使用单位

执行数为 35,413.18 万元，执行率 56.22%。执行率较低原因：

一是部分中央资金于2022年12月下达至我省，时间相对较晚，

各级林业部门难以及时使用完专项资金；二是部分林业部门聘

用的生态护林员合同至 2023年结束，需合同结束并完成考核

后再一次性支付补助；三是受新冠疫情反复影响，省内各地疫

情相继爆发，影响了设备的招标、采购，南山国家公园项目停

滞，专项资金基本未使用；自然保护区能力建设项目设备购置

难以实施，资金使用率低。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一是项目资金分配、拨付方面，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专

项资金由中央明确支持的项目，省级不再对支持类别进行二次

分配，根据全省实际森林面积情况对中央资金进行省内分配。

二是项目资金管理方面，专项资金严格按照《林业草原生态保

护恢复资金管理办法》（财资环〔2021〕76 号）、《关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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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林业草原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有关事项的通知》（财资环

〔2022〕26 号）等文件要求，各级财政、林业部门均建立财

务管理制度、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内控制度，项目资金实行专

项管理，无挤占、挪用、截留或造成资金损失等违规问题。三

是资金支付方面，为保证中央财政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的使

用和安全运行，各县（市、区）财政部门和林业主管部门严格

按中央财政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确定的项目和补助标准组织实

施，按规定设置专账核算，专款专用；惠民惠农专项资金全省

各地均采用“一卡通”的方式进行发放，均按照《林业草原生态

保护恢复资金管理办法》（财资环〔2020〕20 号）管理、执

行，确保专款专用。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南山国家公园完成创建期勘界长度 345km、自然资源调

查和勘界覆盖面积 635.94平方公里全范围覆盖。

2.完成新一轮退耕还林（第二次）补助面积 0.71万亩。

3.对湖南张家界大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岳衡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壶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建设补助，有效促

进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和管理能力的提升。

4.按照生态脱贫的总体要求，对贫困地区建档立卡脱贫人

口选聘生态护林员，并根据相关政策，在达到支付要求时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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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对脱贫攻坚工作起到了重大意义，同时提高了森林资源

管护水平。

5.全面落实天然林保护政策，加快天然林商业性停伐补助，

加强对天然林保护修护，2022年我省森林覆盖率达 59.98%，

同比增长 0.01%；森林蓄积量达 6.64亿立方米，同比增加 2300

万立方米。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2022 年，我省天然林森林蓄积量达 6.64亿立方米，远高

于中央下达的目标任务；完成新一轮退耕还林第二次补助面积

0.71 万亩，完成中央下达的目标任务；聘用生态护林员人数

35895人。

发放新一轮退耕还林延长期补助面积 14.29万亩，未完成

中央下达目标任务 33 万亩的要求，主要原因系中央资金于

2022年 12月下旬下达至我省，日期相对较晚，我省财政厅于

2022 年末将专项资金下达至市州（县）级财政部门，林业部

门已难以在 2022年度将专项资金使用完毕；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调查监测、保护设施设备购置维护的能力建设数量 19个，

基本完成中央下达目标任务 21个的要求。

（2）质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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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我省森林蓄积量达 6.64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2300

万立方米；新造林验收合格率达 90%以上。上述指标均完成

中央下达的目标任务。

（3）时效指标

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补助兑付率 91.09%，低于

100%的绩效目标值，差异原因系第二批中央资金于 2022年 11

月中下旬下达至我省，日期相对较晚，我省财政厅于 2022 年

末将专项资金下达至市州（县）级财政部门，林业部门已难以

在 2022年度将专项资金使用完毕。

生态护林员补助兑现率 75.40%，低于 90%的绩效目标值，

差异原因系部分林业部门聘用的生态护林员合同至 2023年结

束，需待合同结束并完成考核后支付剩余补助。

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补助兑现率 40.86%，低于 90%的绩

效目标值，差异原因系中央资金于 2022年 12月下旬下达至我

省，日期相对较晚，我省财政厅于 2022 年末将专项资金下达

至市州（县）级财政部门，林业部门已难以在 2022年度将专

项资金使用完毕。

（4）成本指标

我省新一轮退耕还林补助均为 5年期，严格按照 1200元/

亩的国家标准进行兑付，本年度兑付的新一轮退耕还林为部分

市州第二次补助（300元/亩）。新一轮退耕还林延长期补助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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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按照 100元/亩的国家标准进行 5年兑付。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

（1）社会效益指标

加强了林区及自然保护区基础设施建设，增加了就业机会，

改善了群众生活环境，减少了森林破坏事件的发生，维护保护

区社会稳定。有助于保护林区资源管护和森林生态安全，提升

林区及自然保护区保护和管理能力，提供良好的服务社会能力，

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2）生态效益指标

生态公益林和天然林得到有效保护，提高了森林覆盖率，

减少了水土流失、净化了空气、调节了气候，促进了自然生态

恢复，森林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对发展和保护森林资源、维护

生态平衡、保持水土、涵养水源等具有重大意义。

（3）可持续影响指标

增加了就业机会，巩固了脱贫成果，维护了林区及自然保

护区的稳定，保障了经济发展，构建了稳定的森林生态系统。

项目实施后，林业生态系统遵循森林自然生长发育规律，充分

利用森林的自然生长力，产生的生态效益具有可持续性，能持

续发挥生态作用。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

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政策的实施，中央资金对退耕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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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金补助，能相应增加农户收入，通过各市级自评表满意度

反馈和现场评价调查，退耕农户整体满意度达 90.2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

1.预算执行较低

2022 年中央补助我省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含国家公

园补助）专项资金 62,986.00 万元，全年执行数为 35,413.18

万元，执行率为 58.73%。主要原因：一是部分中央资金于 2022

年 12月下达至我省，时间相对较晚，各级林业部门难以及时

使用完专项资金；二是部分林业部门聘用的生态护林员合同至

2023 年结束，需合同结束并完成考核后再一次性支付剩余补

助；三是受新冠疫情反复影响，省内各地疫情相继爆发，极大

影响了设备的招标、采购，南山国家公园项目建设停滞，专项

资金基本未使用；自然保护区能力建设项目设备购置难以实施，

资金使用率低。

2.生态护林员劳务补助未按时间节点支付

根据湖南省林业局、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扶贫开发办公

室联合印发的《关于开展 2020 年度生态护林员选聘工作的通

知》（湘林资〔2020〕31 号）要求：项目县要及时发放生态

护林员劳务补助，其中：70%以上作为管护劳务报酬按月（季）

发放，剩余的作为年度绩效考核补助发放，管护劳务报酬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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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月（或季）结束后 20个工作日内发放到位，年度绩效考

核补助在年度绩效考核结束后 30个工作日内发放到位。存在

未按上述时间节点发放劳务报酬的情况。

3.自评价基础工作不扎实

部分县（市）存在绩效自评价工作开展不够扎实的问题。

主要体现在基层林业部门对预算绩效管理理解不深，相关专业

知识不扎实，出现填报的绩效目标表任务数据与中央下达的目

标不一致，填报单位不一致等情况。

（二）下一步改进措施

下一步，我局将督促各级林业部门及资金使用单位加快财

政资金使用，提高预算执行率，保证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加强

监督，强化相关单位责任意识，正确使用专项资金，做到财政

资金专款专用。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绩效自评结果的应用

我们将严格按照财政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以及其他主管

部门的要求，对项目绩效自评结果进行应用。针对自评过程中

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至相关单位，提出整改建议意见，督促

指导并落实整改；督促各级主管部门和资金使用单位的增强支

出责任和效率意识，不断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确保后续工

作稳妥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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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评结果的公开

拟将本次自评结果在湖南省林业局官网上进行公开，接受

社会公众监督。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六、附件

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专项资金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

自评表

湖南省林业局

2023年 5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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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专项资金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2 年度）

转移支付

（项目）名称
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地方主管部门 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林业局
资金使用

单位

全省各市（州）（县）林业部门

等资金使用主体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

（A）
全年执行数（C） 执行率（C/B）

年度资金总额 62,986.00 35,413.18 56.22%

其中：中央补助 62,986.00 35,413.18 56.22%

地方资金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

改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中央明确支持的项目，省级不再对支持类别
进行二次分配，根据全省实际森林面积情况
对中央资金进行省内市（州）县分配

下达及时性
省级财政部门再收到中央财政资金后，按照
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转移支付管理规定的
要求，及时下达专项资金

拨付合规性
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有关规定支付专项资
金

使用规范性

资金使用单位严格按照预算科目和项目执
行，未出现截留、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
题，存在个别单位使用专项资金列支日常公
用经费的情况。

督促单位进行账
务调整，并加强
专项资金使用的
责任意识

执行准确性
预算执行率偏低仅 56.22%，存在资金下达较
晚和尚未达到支付时点的情况

进一步加快专项
资金支付进度，
规范资金使用

预算绩效管理

情况

省级财政部门再下达资金预算时，根据财政
部资金文件同步下达绩效目标，将专项资金
向下转移支付绩效管理，开展绩效监控和绩
效自评

支出责任履行

情况

专项资金支出基本能按照《林业草原生态保
护恢复资金管理办法》对顶执行，做到严格
审批，手续完善，公开透明，专款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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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体

目

标

完

成

情

况

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1、落实天然林保护相关政策，保护天然林资源；

对新一轮退耕还林任务给予补助，保障新一轮

退耕任务落实，选聘脱贫地区脱贫人口为生态

护林员。

2、支持 21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能力建设，

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补助面积 0.71 万亩，

加强生态护林员选聘和管理，相关任务经检查

验收达到合格标准，资金使用规范。

3、全面保护天然林，加强天然林保护修护，全

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补助到位，天然林资

源森林蓄积量持续增长。

4、南山公园完成创建期间的勘界和自然资源调

查监测，加快生态保护补偿与修复、提升园区

野生动植物保护能力、加强自然教育和生态体

验、对保护设施设备进行维护等

1.南山国家公园完成创建期勘界长度 345km、自

然资源调查和勘界覆盖面积 635.94 平方公里全

范围覆盖。

2.完成新一轮退耕还林（第二次）补助面积 0.71
万亩。

3.对湖南张家界大鲵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岳衡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壶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开展建设补助，有效促进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

护和管理能力的提升。

4.按照生态脱贫的总体要求，对贫困地区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选聘生态护林员，并根据相关政策，

在达到支付要求时给予补助，对脱贫攻坚工作起

到了重大意义，同时提高了森林资源管护水平。

5.全面落实天然林保护政策，加快天然林商业性

停伐补助，加强对天然林保护修护，2022 年我省

森林覆盖率达 59.98%，同比增长 0.01%；森林蓄

积量达 6.64 亿立方米，同比增加 2300 万立方米。

绩

效

指

标

一

级

指

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全年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

改进措施

产

出

指

标

数量

指标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数量（个） 21 19 正在实施，尚未

完成验收

天然林蓄积量（万立方米） ≥22650.91 66400

新一轮退耕还林第二次补助计划

任务面积（不含种苗补助）（万

亩）

0.71 0.71

新一轮退耕还林延长期计划任务

面积（万亩）
33 14.29

资金下达较晚，

当年难以全部完

成兑付

聘用生态护林员人数（人） 35895 35895

质量

指标

天然林资源森林蓄积量增长情况 持续增长 持续增长

造林质量达标情况（退耕还林合

格率，%）
≥90 73.84%

2022 年我省高温

少雨、受夏秋冬

连旱极端天气影

响，合格率受到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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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效

指标

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补助

兑付率（%）
100 91.09%

生态护林员补助兑现率（%） ≥90 75.40%

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补助兑现率

（%）
≥90 40.86%

成本

指标

5 年期限内新一轮退耕还林补助

标准（不含种苗补助费、元/亩）
1200 1200

新一轮退耕还林延长期补助标准

（元/亩）
100 100

效
益
指
标

经济

效益

指标

职工年收入水平增幅 / /

社会

效益

指标

林区民生状况（是否逐渐改善） 逐步改善 逐步改善

生态

效益

指标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和管理能

力
明显提升 明显提升

可持

续影

响指

标

持续发挥生态作用 显著 显著

满

意

度

指

标

服务

对象

满意

度指

标

群众满意度（%） ≥80% 90.92%

退耕农户、林区职工和周边群众

满意度（%）
≥90% 90.92%

说

明

无


